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

申请指南
1.政策依据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若干措施（2021）的通知》（福发〔2021〕10号）及《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施（2021）》第2.2.1条。

2.政策内容

在辖区注册经营两年以上的法人企业或持牌金融机构深圳市级分支机构（非法人），按照综合贡献的0.2%，给予企业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团队负责人最高80万元的经营管理人才奖励。同一企业每年限申报一次，每次限报 1 人。

获奖人员可推荐最多5名对企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中层（含）以下实用型人才，每人给予5万元奖励，且入住产业人才房不受学历限制。

奖励80万元的，可认定为Ⅰ类福田英才；奖励50万元（含）以上的，可认定为Ⅱ类福田英才；奖励20万元（含）以上的，可认定为Ⅲ类福田英才。

3.申请条件

3.1 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

3.1.1 申请者所在的企业应为注册登记、税务关系、统计关系在福田区的法人企业或持牌金融机构深圳市级支机构（非法人），申请时企业成立时间在两年以上。
3.1.2 申请者所在的企业上一年在福田区综合贡献需达2000万元（含）以上。

3.1.3 申请者须为企业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团队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团队负责人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项目主要负责人或企业知识产权负责人。

3.1.4 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申报企业同一年度内不得同时申请成长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人才奖励、网络营销人才奖励、高新企业人才奖励；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与境外人才个税补贴相互排斥。
3.1.5 申请者所在企业每年限申报1次，每次限报1人，下一年申请者可为同一人。
3.2 实用型人才支持
3.2.1 实用型人才支持须与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同时申请，未同时申请则视为自动放弃该项目支持。

3.2.2 实用型人才支持申请者须为本企业中层（含）以下实用型人才。

4.支持事项

4.1 支持额度

4.1.1 按照申请者所在企业上一年在福田区综合贡献的0.2%，给予最高80万元的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

4.1.2 按上一年福田区综合贡献，给予最多5名，每人5万元的实用型人才支持。

4.1.2.1 福田综合贡献在2000—5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支持1人。

4.1.2.2 福田综合贡献在5000万元—1亿元（含5000万元）的支持2人。

4.1.2.3 福田综合贡献在1亿元—2亿元（含1亿元）的支持3人。

4.1.2.4 福田综合贡献在2亿元—3亿元（含2亿元）的支持4人。

4.1.2.5 福田综合贡献在3亿元（含）以上的支持5人。
5.申请材料
5.1 《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申请表》（见附件1）。
5.2 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属持牌金融机构深圳市级分支机构（非法人）的还需提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发的金融许可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5.3 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一年福田纳税证明（含自缴税和代扣代缴税，个税完税证明须附汇总表详见附件2）。
5.4 申请者（含：成熟型及实用型）任职证明（见附件3）。
5.5 申请者（含：成熟型及实用型）身份证、港澳台通行证或护照（验原件交复印件）。
5.6 截至提交材料之日，申请者（成熟型及实用型）在申报企业连续缴满一年的社保清单或个税清单（需有个税来源所属单位）。
5.7 如成熟型人才申请者为技术团队负责人（企业知识产权负责人除外），需提供国家高科技企业认定证书（证书需在有效期内，验原件交复印件）

5.8 福田英才推荐表（见附件4，获得20万以上支持的才可认定为英才，如不认定可不交）。
5.9 企业信用信息报告（自行在“信用中国”打印完整版）。

5.10 企业承诺书（见附件5）。
（注：除注明交复印件之外的材料均需提交原件，且所有申请材料均需盖章；申报材料需全部上传电子文档（命名）与材料名称一致；如放弃实用型人才申请资格请提供放弃说明并加盖公章。）

6.申报程序

6.1 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站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网站注册、提交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
6.2 材料提交。在网上申请并得到预审通过短信通知后，将纸质材料现场提交到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6.3 审核确认。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审核。

6.4 公示。对审核通过的申请项目，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6.5 拨款。对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申请对象，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拨付支持资金。
6.6 认定福田英才。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申请人意愿，将符合条件的认定为福田英才，并报福田区人才工作局发放福田英才卡。

7.受理时间及办结时限

7.1  受理时间：本指南有效期内，9月1日-12月31日。

7.2 自集中受理的截止日起，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30个工作日内办结。
8.其他

8.1 本指南所指支持资金为税前金额，项目受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总量的控制和调整。

8.2 申请者及申请者所在的企业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如果出现弄虚作假虚及其它违规申报行为，追回本政策支持资金，企业及个人五年内不得申报福田区人才政策支持。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3 本指南由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755-88910611、0755-88910612。
8.4 本指南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附件1

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申请表

	成熟型人才申请者信息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任现职

时间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学历
	
	毕业院校
	

	
	办公电话
	
	联系电话
	

	
	邮箱
	

	
	是否需要认定为福田英才
	□ 是（请填写附件3）
□ 否

	
	申请支持金额（元）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注册登记

时间
	
	上一年福田纳税总额（含自缴税和代缴代扣税）
	

	
	法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经办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实用型人才支持推荐人信息（一）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箱
	

	
	申请支持金额（元）
	

	实用型人才支持推荐人信息（二）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箱
	

	
	申请支持金额（元）
	

	实用型人才支持推荐人信息（三）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箱
	

	
	申请支持金额（元）
	

	实用型人才支持推荐人信息（四）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箱
	

	
	申请支持金额（元）
	

	实用型人才支持推荐人信息（五）
	姓名
	
	国籍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箱
	

	
	申请支持金额（元）
	

	个人承诺
	本人对申报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项目进行下述事项的承诺：

1.本人承诺本年度不同时申请成长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人才奖励、网络营销人才奖励、高新企业人才奖励、境外人才个税补贴政策。

2.本人承诺申请材料的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如出现弄虚作假及其它违规申报行为，将退回本政策支持资金，且五年内不再申报福田区人才政策支持。
成熟型及实用型申请者（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2

	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汇总表（20**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月份
	金额（元）
	金额（万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备注：请归纳企业税款缴纳期（入库日期）为指南要求年度内1月至12月的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合计数，非税款所属期，详询本企业财务。


附件3
任职证明（样稿）

兹证明xxx，身份证号（护照号）：xxxxxxxx，于xxx年xxx月起至今在公司任xxx（职务）。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手签）：              
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请用企业红头文件打印；2.打印时将备注内容删去3.须连续任职满一年4.职务需符合申报条件。

附件4
福田英才推荐名单信息表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国籍
	籍贯
	身份证/护照号
	出生年月日（19XX-XX-XX)
	政治面貌
	本人手机号码
	现工作单位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核心业务（5个字内）
	个人核心成就
	职务
	所属行业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是否为市级高层次人才
	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时间（以证书认定时间为准）
	邮箱地址（英才本人）
	自取/邮寄
	邮寄地址

	张三
	男
	中国
	
	4401***
	1980/8/18
	中共党员
	136***
	深圳市**公司
	福田区福民路123号18楼
	法律
	1、发明专利；2、荣誉、资质、奖项；3、改革举措、创新模式（从以上方面展开，内容多可附页）
	总经理
	现代服务业（含法律、会计等专业技术服务业）
	硕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
	后备级人才
	2020/12/31
	zhangsan@163.com
	自取
	


注：申请20万元奖励以上的可自愿申请认定为Ⅲ类福田英才。

附件5
企业承诺书
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
本企业自愿遵守《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施（2021）》及其相关配套申请指南规定，并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企业推荐        作为“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项目的申请人。
二、本企业知悉申请人关于“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项目的所有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本企业保证本年度不同时申请成长型经营管理人才奖励、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人才奖励、网络营销人才奖励、高新企业人才奖励政策。
本企业知晓上述承诺是“福田英才荟成熟型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奖励”项目的法定条件，如违反上述承诺事宜，由本企业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手签）：               
年    月    日  


